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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完善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系统检索我国各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相关政策、通知及文献

等，检索时限自 1994年执业药师资格准入制度实施至 2021年 12月 31日。分析我国 31个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的组织架

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并提出完善建议。结果与结论 目前国家层面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主体尚不明确，地方层面

继续教育管理主体大多为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执业）药师协会，个别为药学会，管理体制亟待理顺。目前大多数省份已通过公

开招标遴选施教机构，基本实现了管教分离，但遴选标准的公开透明性有待加强；另外，施教内容及方式有待丰富优化且还存在多

数地区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建议明确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职责分工，完善施教机构管理，丰富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内

容及形式，保障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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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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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management for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China. METHODS By searching related policies，notices and document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the retrieval time limit was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censed pharmacist qualification access system in

1994 to December 31，2021.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problem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management

for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31 provinces were analyzed to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RESULTS & CONCLUSIONS At present，

the management subject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China at the national level are still unclear，and the

management subject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the local level are mostly provincial drug administration and（licensed）pharmacist

association，and some are pharmaceutical societies，so the management system needs to be straightened out. At present，most

provinces have selected teaching institutions through public bidding，basically realize the separation of discipline，but th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selection standard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addition，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such as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need to be enriched and optimized，and insufficient funds guarantee in most areas. It is suggested to clarify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China，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eaching institutions，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form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licensed pharmacists，and ensure the

management fund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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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年开始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以来，截至

2021年底，我国注册的执业药师人数达 639 991人 [1]。

1996年，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印发执业药师

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确立了我国执业药师

继续教育制度，并分别于 2000年和 2003年对其进行了

修订[2]。执业药师在取得执业资格后，需通过继续教育

不断保持和提升其药学服务能力，以保障公众用药安

全。各省份执业药师在继续教育管理机构的监管下，可

任意选择施教机构参加继续教育课程学习，以获取继续

教育学分证明，从而满足再注册的相关要求。虽然我国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制度已有近30年的发展历程，但在实

践过程中仍存在少数地区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混乱，

继续教育管理机构借继续教育之名收费敛财，学分管理

较为形式化等问题[3]。本文系统检索了自 1994年执业

药师资格准入制度实施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我国执

业药师继续教育相关政策、通知及文献，并梳理了各省

份在2021年度发布的执业药师继续教育通知，围绕我国

31个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组织机构体系和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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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施方式进行详细分析，深入剖析当前继续教育管

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为完善我国执业药

师继续教育管理提供参考。

1 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组织机构体系
1.1 国家层面

为保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质量，自1996年起我国开

始对继续教育实行规范化管理。原国家医药管理局于

1996年发布了《关于印发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出台的有关执业药师继续教

育的规范性文件。1998年，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

立，并于 2000年重新修订了《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暂

行办法》[2]。2003年3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

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并由其监督和指

导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注册、继续教育等工作。在

1996－2013年期间，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职责一

直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了原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其在“三定方案”中明确了取消执业药师继

续教育管理职责，转由中国执业药师协会承担[4]。2014

年 5月，中国执业药师协会更名为中国药师协会，并于

2015年 7月印发了《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试行办法》

（国药协发〔2015〕8号），对继续教育的组织管理、内容和

形式、学分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规定，明确由中国药师协

会负责全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工作。省级（执业）

药师协会负责本辖区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工作，并接

受中国药师协会的指导[5]。2016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

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5〕39号）要求，

中国药师协会与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脱钩，各

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本级（执业）药师协会不再具有

业务管理关系。各省级（执业）药师协会独立运行，与中

国药师协会没有管理隶属关系，但要接受其指导 [6]。

2019年 8月，中国药师协会发布的《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则提出，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实

行中国药师协会、省级（执业）药师协会二级管理。

2021年 9月 29日，中国药师协会修订并发布了《中

国药师协会章程》，将原“开展药师队伍建设研究，加强

药师继续教育管理，科学、有效地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工

作”条款修改为“加强药师队伍建设，组织开展药师培训

和技能竞赛，促进药师能力提升”，取消了执业药师继续

教育管理职能的相关表述[7]。但目前尚未有公开文件明

确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职责调整方案，现阶段管理主

体尚不明确。国家层面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主体变

更情况见图1。

1.2 地方层面

1.2.1 管理主体 各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主要由省

级（执业）药师协会或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履行管理职

责。在 2020年，辽宁、安徽等 9个省份由药品监督管理

局负责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北京、天津等20个省份

由（执业）药师协会负责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青海、

宁夏2个省份则由药学会承担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8]。

为进一步规范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于2021年2月7日发布了《“堵塞管理漏洞、规

范组织实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专项整改方案》（药监综

人〔2021〕13号），重点强调要着力解决执业药师继续教

育“管教不分”、不当收费的问题，旨在推动各省份执业

药师继续教育实现“管教分离”。经查询各省级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执业）药师协会等单位网站发现，截至

2021年 12月，我国有 16个省份由省级（执业）药师协会

承担继续教育管理职责，14个省份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

局承担继续教育管理职责，宁夏由省级药学会承担继续

教育管理职责。31个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主体

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31个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主体统计情况

管理主体

（执业）药师协会

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学会

省份

陕西、江苏、海南、河南、黑龙江、湖北、吉林、上海、四川、天津、新疆、浙江、福
建、河北、内蒙古、山东

江西、辽宁、安徽、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云南、山西、北京、甘肃、青海、
西藏

宁夏

数量

16

14

1

1.2.2 组织实施机构 组织实施机构主要负责组织继

续教育的实施与开展工作。经查询各省级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执业）药师协会等单位网站发现，截至2021年

12月，我国有 22个省份由省级（执业）药师协会负责组

织实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个别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

育组织开展工作由其他机构承担，如江西由江西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行政受理与投诉举报中心承担，贵州由贵州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传教育中心承担。31个省份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开展机构统计情况见表2。

1.2.3 施教机构 施教机构承担执业药师继续教育课

程的具体施教工作，为执业药师提供学习平台并收取相

关费用。自2021年以来，各省份普遍采取公开招标方式

遴选施教机构，引入施教机构市场竞争机制，以保证执

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选择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目

前，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主要包括高等院

校、第三方教育培训机构、医药行业社会组织等。虽然

图1 国家层面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主体变更情况

1996－2013年国务院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2013－2021年中
国药师协会

2021年至今管理
主体未明确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管理全国执
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

2013年：中国执业药师协会
管理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
2014年：中国执业药师协会
更名为中国药师协会
2019年：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实行中国药师协会和省级
（执业）药师协会二级管理

《中国药师协会章程》
取消执业药师继续管
理职责相关表述，目
前尚未有文件明确执
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
职责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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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部分省份的（执业）药师协会承担施教职责，但基本

上已经实现了“管教分离”。各省份施教机构数量不一，

一般为2～7家，执业药师可根据个人意愿和需求自主选

择施教机构、教育内容和培训档期，以完成公需科目和

专业科目的学习。

以广东省为例，2021年 5月 10日，广东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发布《关于遴选全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

的公告》，提出公开遴选一批具备继续教育培训资质、教

学条件、教学管理和专业水准的继续教育施教机构来承

担广东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任务[9]。2021年 6月，广东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遴选并确定了3家网络远程继续

教育施教机构[广东省药师协会、广东省直属医药职业

技能培训指导中心、中国药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湘源培

训基地（长沙市湘源医药食品职业培训学校）]和 2家面

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广东省药师协会、广东药科大学

医药商学院）。从 2021年 7月开始，当地执业药师参加

继续教育时，必须先进入广东省执业药师管理系统平台

报名，报名通过后可在该平台上自由选择上述施教机构

中的任意一家进行学习，并及时登记学分。

除此之外，广东省还专门制定了《广东省药监局执

业药师继续教育机构遴选方案》，详细规定了申报对象

要求，申报受理部门和申报流程、要求，申请所需提供的

相关材料、证明，申报材料审查及公告，继续教育施教机

构管理要求等内容，并对面授继续教育机构和网授继续

教育机构的培训场所、设施设备、师资力量等也作出了

具体要求[10]，旨在有效保障广东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

教机构的整体质量。

2 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实施方式
2.1 授课方式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令第25号）及《中国药师协会关于做好2020年度

全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国药协发〔2020〕1

号）规定，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

科目。公需科目涵盖执业药师应当掌握的思想政治、法

律法规、职业道德、诚信自律等基本知识，专业科目包括

从事药学服务工作应当掌握的专业领域法律法规、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等内容[11－12]。

2021年度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公需科目和专业科

目均由各省份自行组织实施，执业药师需关注本省份

（执业）药师协会或有关机构发布的继续教育通知，并按

要求参加学习。公需科目通常以线上网授形式进行，执

业药师可以利用各省份指定的学习平台或手机客户端

进行免费学习，考核合格后即获授学分。专业科目的授

课形式多样，包括网授、面授、函授等。

经统计，在2021年度的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中，有17

个省份仅采取网授的形式，即执业药师进行线上学习与

考核；13个省份采取网授+面授的形式，其中参加面授的

学员必须在面授施教机构完成线下学习与考核；1个省

份（河南）采取网授+面授+函授的形式（参加函授培训的

执业药师需携带身份证和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原件到河

南省执业药师协会填写相应年度的报名表，缴费后领取

学习资料和试题，完成学习后获授学分）。其中，云南省

在继续教育通知文件中特别提出，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形

式包括网授学习、面授学习、专项定制班、综合能力提升

班、专题学术讲座等，相较其他省份其继续教育形式较

为丰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况下，大部分省

份会暂停开展面授继续教育，改为参加远程继续教育培

训，或暂缓开展面授继续教育。2021年我国 31个省份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授课方式统计情况见图2。

2.2 收费情况

国家层面未对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收费标准进行明

确规定，而是由各省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费。其中，

公需科目统一在各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平台或手机

客户端免费学习；专业科目的收费标准由各省级管理主

体与组织实施机构制定，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在31个省份中，江苏、江西、吉林3个省份的执业药

师继续教育不收费。以江苏省为例，根据江苏省人民政

府发布的《省政府关于取消和转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的通知》，相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将自2018年2月1日起

取消[13]。江苏省的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培训属于法定培

表 2 31个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组织实施机构统计

情况

组织实施机构

（执业）药师协会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处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受理与投诉举报中心
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传教育中心
省级药学专业人员资格认证中心
省级药学会
省级执业药师培训中心
青海天创鹏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金花天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省份

云南、陕西、江苏、海南、甘肃、河南、黑龙江、湖北、
吉林、上海、四川、天津、新疆、浙江、福建、广东、河
北、山东、重庆、内蒙古、湖南、山西

辽宁、北京
江西
贵州
安徽
宁夏
广西
青海
西藏

数量

22

2

1

1

1

1

1

1

1

图 2 2021年我国 31个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授课方

式统计

1个省份：
河南

17 个省份：贵州、吉
林、江苏、江西、辽宁、
内蒙古、四川、上海、陕
西、山东、甘肃、天津、
宁夏、广西、北京、青
海、西藏

13个省份：福建、广东、
河北、黑龙江、重庆、浙
江、湖南、湖北、安徽、
云南、山西、海南、新疆

网授

网授+面授

网授+面授+函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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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 31个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收费标准统计

（2021年）

3 个省份：
江 苏 、江
西、吉林

4个省份：安徽、陕
西、辽宁、西藏

13个省份：北京、福建、
浙江、广西、云南、湖
北、湖南、四川、上海、
天津、山西、青海、海南

免费

收费≤150元

150元＜收费≤200元

200元＜收费≤300元
11个省份：河北、河南、
甘肃、黑龙江、山东、广
东、重庆、贵州、宁夏、
内蒙古、新疆

训，收费项目也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因此，江苏省所有

执业药师自 2018年 2月 1日起，参加继续教育都无需再

缴纳培训费。其余 28个省份制定的专业科目收费标准

不一，一般为150～300元/（人·年）。其中，有11个省份的

收费标准为＞150～200 元/（人·年），13 个省份为＞

200～300元/（人·年），4个省份为≤150元/（人·年）。我国

31个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收费标准统计（2021年）见

图3。

2.3 特殊政策

2021年部分省份（如江西、吉林、河北、黑龙江、湖

南、山西、海南、宁夏等）对于参加抗击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执业药师及参加援藏、援疆、援外工作6个月以

上的执业药师规定了特殊政策，即视同其已完成本年度

继续教育（含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的学习，符合政策的

执业药师可进行免考申请。另外，除了上述条件，陕西

省还规定以下情况视同参加本年度继续教育学习，包括

正在参加药学相关专业在职学历教育的执业药师和已

参加 2021年度药学系列职称继续教育专业课学习并取

得学分的执业药师。

3 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继续教育管理体制亟待理顺

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先后经历了从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监管体制到药师协会监管体制的转变，而现阶段

管理主体尚未明确。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管体制下，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规范性较强，继续教育质量可以得

到较好的保证。在药师协会监管体制下，（执业）药师协

会作为社会团体，不具备行政管理权限和能力，对执业

药师继续教育相关主体的约束力下降。另外，2016年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与（执业）药师协会脱钩后，不再具有业

务主管关系，且协会之间也没有上下级管理隶属关系，

中国药师协会难以对省级（执业）药师协会实施实质性

管理[14]。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或行政部门的监

管约束，部分规范意识不强的省级（执业）药师协会利用

承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下放的继续教育管理职责机

会，超出协会业务范围违规开展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

工作，造成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监管体系断层的局面[15]。

另外，现阶段中国药师协会剥离了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

理职能，急需从全国层面统一明确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

理体制以及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管理主体，确保执业药

师队伍规范化发展。

3.2 施教机构管理有待改进

虽然目前大部分省份通过公开遴选施教机构破除

了（执业）药师协会施教垄断之嫌，但施教机构遴选主体

多元，如部分省份由药品监督管理局遴选，部分省份由

（执业）药师协会遴选，还有少数省份委托第三方机构遴

选，各省份遴选标准和程序缺乏统一标准。目前，从各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执业）药师协会等单位网站查

询后仅发现 2021年 5月广东省执业药师注册中心发布

了《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遴选方案》[10]，其他省份

并未公开遴选方案、程序等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无法

保证遴选工作的公平性、公开性和公正性。另外，施教

机构资质标准体系尚未建立健全，这可能会导致培训教

师来源多元化以及教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施教机构的

教育考核方案、规章制度设计不完善等问题，使得教育

质量良莠不齐、教育效果难以保障，不利于保证各省份

执业药师队伍质量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3.3 施教内容及方式有待丰富优化

综观各省份执业药师培训的全过程，实践培训是现

阶段继续教育体系的一个缺陷。长期以来，执业药师继

续教育注重药学理论知识类课程，而缺少医患沟通、治

疗方案选择、常见疾病应急处理等药学实践类课程，研

讨会、案例研究交流会、技能情景演练等继续教育活动

较少。总体来看，各省份继续教育内容及形式缺乏实践

性和针对性，授课内容与工作实践脱节，使得执业药师

继续教育培训效果有限，不利于激发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的内驱动力，影响了执业药师接受培训的积极性；且其

对国际前沿药学知识与药学实践技能的培训较为落后，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执业药师药学服务水平的提

高[16]。另外，大部分省份执业药师的继续教育以网授形

式开展，欠缺教学互动性和课程评价体系，且考核过于

形式化，网授课考题答案随处可寻，容易造成执业药师

仅仅为获得学分证明而学习的情况，无法引导他们深入

思考，学习效果得不到真正保障[17]。

3.4 多数地区经费保障不足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明确提出：“行业管

理部门直接举办继续教育活动的，应当突出公益性，不

得收取费用。行业管理部门委托继续教育机构举办继

续教育活动的，应当依法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继续教育

机构”[11]。经统计，除江苏、江西、吉林3个省份由当地财

政部门划拨专项财政经费对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给予保

障，使当地执业药师享受免费继续教育外，其他省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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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专项财政经费支持。因为经费保障不足，所以需要向

参加继续教育的执业药师收取一定费用来维持继续教

育工作，而一旦涉及到收费问题，就可能带来各地收费

标准不统一、施教机构乱收费、巧立名目收费敛财等

问题。

4 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完善建议
4.1 明确继续教育管理职责分工

现阶段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主体尚不明确，

需尽快理顺相应的管理体制。如前文所述，相对而言，

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直接管理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

可以强有力地规范相关主体的行为，切实保证执业药师

继续教育效果。但是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管体制下

仍需进一步明确继续教育管理职责分工，设立管理体制

过渡期，各级协会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职能交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完成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的准备

工作（包括基础制度建设、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等）；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制订并定期修订《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指导意见》，为继续教育的课程设置、学分管理、施教机

构管理以及教育质量考核等提供政策支撑，加大继续教

育相关主体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另外，省级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委托第三方机构承担继

续教育施教机构的遴选工作，公开招标第三方施教机

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第三方施教机构签订书

面合同，明确违约责任等约束性条款，建立服务质量动

态考评机制，确保对第三方施教机构的行为进行有效约

束和督导。最后，应建设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队伍，

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定期开展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管理人员岗位培训，引进具有医药管理专业教育背景的

优秀人才，让其在工作中发挥积极影响。

4.2 完善施教机构管理

目前，各省份施教机构遴选主体多元，且遴选标准

和程序缺乏统一标准，这可能导致教育质量良莠不齐、

教育效果难以保障。建议从全国层面确定统一的施教

机构遴选标准，明确施教机构的资格与办学条件、申请

或备案程序、认定与评估标准等，符合标准的施教机构

才可以通过公开招投标申请施教资格。国家层面制定

标准后，还要定期评估地方层面对标准的执行情况，切

实保证施教机构标准体系的落实与执行。对此，建议我

国可借鉴美国经验——美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

构由药学教育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Pharmacy Education，ACPE）统一进行认证，具有明确的

施教机构准入条件、流程和准入后的管理程序、管理标

准、考核评估要求以及退出管理具体情形等。ACPE以

风险管理为核心对施教机构进行资格认证和监管，根据

申请机构提交材料的评估结果给予其不同的认证时

长[4]。

另外，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

施教机构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抽查并考核施教机构实

施培训的情况，通过审查执业药师培训后的考试得分以

及公众对执业药师在岗药学服务能力评价情况等了解

掌握执业药师的培训效果；此外，建议对教师开展的教

学活动进行督导评分，考查其施教态度和质量。对此，

建议我国可参考美国ACPE的做法，每年度对施教机构

进行综合考核评价，对于培训效果差的继续教育机构提

出警告或惩罚；对于问题严重的继续教育机构，应取消

其施教机构资格。通过动态管理和科学考评的方式，促

进继续教育机构健康发展，保证继续教育质量平稳有序

地提升。

4.3 丰富继续教育内容及形式

不同学历、不同专业以及不同工作岗位的执业药师

对于药学知识的需求存在差异。针对上述不同背景执

业药师药学知识的需求不一致，继续教育应围绕实用

性、针对性原则，建立差异化的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体

系。对此，可根据学历背景及工作性质设置不同的继续

教育课程：对于学历层次较低的执业药师，应建立“继续

教育+学历提升”的课程体系，在补充基础知识的同时将

其向更高的学历层次培养；对于非（中）药学专业背景的

执业药师，则应当设置“菜单式”药学专业课程，以补充

其专业知识的短板；对于在不同工作岗位上执业的执业

药师，则应针对性地设置相应课程。

目前大多数省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以网授形式开

展。建议将网授与面授的优势相结合，在网授平台中融

入教学互动和评价体系。如设置讨论区，形成教师与学

员及学员与学员之间的互通渠道，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增加执业药师的学习兴趣。此外，建议通过多种形

式收集继续教育情况反馈，如填写调查问卷、留言评价

等，了解学员需求、评价教学质量，以不断提升教师素质

和课程实用性。另外，还需加强执业药师的实训培养。

如英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内容除了专业知识外，还涉

及人际交往能力、服务技巧、技能演练等实践层面的内

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导向，可全面提高药师的综合素

质[16]。建议我国可借鉴英国的授课内容和形式，提供更

多实践类型的教育课程，丰富执业药师的继续教育形

式。如在网授课基础上，发展专项定制班、综合能力提

升班、专题学术讲座、情景模拟演练等实践性继续教育

活动，做到理论教育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充分发挥继续

教育的实用性和互动性。

4.4 保障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经费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提出：“鼓励和支持

企业、事业单位、行业组织等举办公益性继续教育活

动”[11]。针对目前各地区经费保障不足的情况，笔者认

为应根据上述规定的要求，保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公

益性，在不增加执业药师经济负担的前提下开展高质量

继续教育，避免继续教育的性质过于商业化，从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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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执业药师参与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对此，可借鉴江

苏省在经费保障方面的做法，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当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培训收费项目取消后，相关部门及所

属事业单位依法划拨行政管理职能所需经费，由同级

财政予以统筹安排，保障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正常

有序开展。国外执业药师继续教育课程就保持了公益

性的基本原则。如英国大部分执业药师继续教育课程

都是免费的，在英国皇家药学会（Royal Pharmaceutical

Society，RPS）官网上就为药师提供了很多免费的培训教

育课程，如社区药师咨询服务（community pharmacist

consulting service，CPCS）培训课程，旨在培训执业药师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管理CPCS转诊；且RPS电子图书馆

给所有会员提供24 h免费服务，可使药师轻松获得各类

电子书、指南及数据库等资源，为继续教育提供了基

础保障[16]。

5 结语

加强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不断提高执业药师职

业素养和药学服务能力，对于保障公众安全用药、全民

健康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执业药

师继续教育管理仍存在一定问题，如继续教育管理体制

亟待理顺，施教机构管理有待改进，培训内容缺少针对

性和实用性，培训方式缺少实践性，继续教育经费保障

不足等。各级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应加强管理，逐步健全

继续教育管理制度，完善继续教育管理体系；应控制施

教机构的准入条件并严格管理，加强考核和评估；应注

重药学知识的应用以及实践操作技能的训练，培养服务

型、应用型药师人才。最终，通过科学、规范、高效的管

理，不断提升继续教育培训质量，并通过经费保障增强

执业药师参加继续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继续教育

在执业药师队伍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切实保障公众用

药安全，助力“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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